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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管政務委員、各位來賓及本會同仁，大家好！ 

首先，感謝管政務委員在行政院對本會業務的督導與支持，今日又

犧牲假日親臨本會主持，也謝謝各位在假日特別撥冗參加。 

  本會組織之修正，係配合行政院組織法 99年的修正，明定金管

會為行政院所設之委員會，職掌與功能則維持現狀。本會組織法已

經在 100年 6月 29日修正公布，配合本會委員任期，經行政院發

布，自今(101)年 7月 1日起正式施行，爰今日起本會名稱變更為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即不必冠上行政院）。委員會議之組成除

原金融專業人士之專任委員外，將增加財政部部長、經濟部部長及

法務部部長等機關代表，以利金融監理事項之溝通協調。因此，本

會名稱雖改變，組織架構、職掌與功能均維持不變，本會亦將本於

職責，持續推動各項金融發展政策與落實金融監理，並秉持專業，

依本會組織法第 10條規定，就金融監理業務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金管會管理與服務的對象原則上雖是金融機構與金融市場，但

「金融」的運作，關係你我每一個人的生活，尤其金融機構管理的

是我們民眾所有的金融資產，因此，本會一方面期望能在兼顧審慎

監理的前提下，營造一個公平、開放與效率的金融環境，使得每一



個參與者，都能夠充分發揮，進而促進金融市場的繁榮發展；同

時，也必須關心金融消費者與投資人可以得到公平合理的對待，維

護民眾對金融市場的信賴。這些都需要金融業與所有從業人員的共

同努力，本會也將本於此一理念，持續為金融市場所有參與者提供

完善的服務。 

  本人自 99年 5月 17日接任金管會主任委員，在李副主委、吳

副主委、各位委員的協助及本會全體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並承金融

業先進以及各界的支持，各項施政工作都已逐步推動並有具體成

效。但金融產業的發展必須持續不斷的推進，為促進國內金融業的

永續發展，本會已經以「黃金十年 國家願景」之金融發展施政主

軸為基礎，提出金融服務業發展方向及計畫。 

  在發展方向上，兩岸金融往來與大陸市場的開放，一向是金融

業最關心的議題。為進一步協助金融業擴大經營範疇，並加強服務

台商，本會已將發展具兩岸特色的金融業務，列為發展金融產業的

主軸策略。在具體推動作法上，除了將持續強化兩岸金融監理合作

平臺外，將協助金融業爭取增設分支機構，並整合運用其海內外營

業據點，以有效發揮兩岸據點營運效能；研議放寬具台商背景之優

質企業在台上市櫃，並正研議開放國內企業赴香港或透過 OBU發行

人民幣債券，以擴大台商企業籌資管道。 



  其次，考量國內民間資金充沛，且金融機構在財富管理業務的

推展方面已累積相當的經驗，但我們也注意到，在金融商品的設計

與資產管理能力方面，有提升與發展空間。金管會已規劃透過建立

以臺灣為主的國人理財平台的策略，協助國內金融業發展跨國資產

管理業務，規劃的方向包括：近一步放寬國內資產管理業者投資大

陸地區有價證券之限制；配合兩岸貨幣清算機制的建立，開放國內

金融機構得辦理人民幣存匯款業務與人民幣計價之商品。但是，發

展以臺灣為主的國人理財平台，並不是只有開放人民幣相關的商

品，本會也期望金融業積極培養臺灣本土人才，配合臺灣高齡化與

少子化的社會結構改變，發展設計符合國人需求之商品與服務，同

時也期望金融業立足臺灣，放眼全球，透過國際化的布局與策略，

可以達成「國人的錢，於國內金融機構，由國人操作，投資全世

界，並為國人賺取最佳報酬」的目標。 

展望未來，本會將依循黃金十年、金融發展之策略藍圖，持續積極

推動金融創新發展，打造穩健前瞻之金融體系。而金融業的永續發

展，更需要請金融同業一起努力，共同打造我國金融服務業未來黃

金十年，也期待大家繼續給予本會指教與支持。 

  最後再次謝謝大家的參與，祝福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